
将“看见音乐”商标注册为企业字号
看见公司被判构成侵权 赔偿 30万元

窃取客户资料 冒充民警敲诈老东家
男子因敲诈勒索罪获刑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公司前 IT岗位员工因

与人事部同事不和， 非法获取公司

客户资料， 并在离职后冒充经侦民

警， 利用手头资料对公司实施敲诈

勒索， 索要 150 万元。 近日， 奉贤

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某犯敲

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宣

告缓刑 4年， 并处罚金 6万元。

据公诉机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 被告人张某某于 2017 年 7 月

进入某资产管理公司， 担任公司信

息技术岗位。 2018 年 9 月开始， 张

某某因与公司人事部经理发生矛盾，

因此与公司他人商量， 非法获取了

公司财务室和电脑中的客户资料。

2019 年 1 月， 张某某辞职后向公司

提起劳动仲裁， 经调解， 公司支付

其 12 万元， 双方劳动关系自 2019

年 1月 17日终结。

2019 年 3 月开始， 被告人张某

某伙同他人购买了变声器、 未实名

登记手机 SIM 卡 ３ 张， 使用手机，

采用连接变声器拨打公司客户电话，

冒充闵行经侦支队民警， 以公司投

资款进入私人账户有诈骗嫌疑， 让

客户报案并向公司讨回投资款， 意

图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在公司根据客户反馈与相关手

机号码联系后， 张某某等人先是提

出退回不存在的 78万股股权款 （每

股 3.8 元， 合计约 300 万元）， 不给

则以继续实施包括对公司 2019 年 4

月 20日的重要会议造成不利后果等

为要挟， 向公司敲诈勒索 150 万元。

后因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得逞。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结伙采用威胁的方

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应予采

纳。 张某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因

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是犯罪

未遂， 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

罚。 张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案发

后， 张某某获得被害单位谅解， 可

以酌情从轻处罚。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享有“看见音乐” 商标的公

司欢唱网络科技 （上海） 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欢唱公司）， 发现

“看见音乐” 被注册为看见音乐

（北京）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看

见公司） 的企业字号， 被堂而皇

之地大肆使用， 那“看见音乐”

到底属于谁呢？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

结一起侵害商标权、 其他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 二审维持一审判

决， 看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欢唱

公司“看见音乐” 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 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

中使用“看见音乐” 字样， 立即

停止使用“kanjianyinyue.com”

域名， 发布澄清声明， 消除影

响， 并赔偿欢唱公司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 30万元。

看见公司的行为易

引起公众混淆

欢唱公司于 2013 年创办

“看见音乐”， 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申请注册“看见音乐” 注册

商标， 在第 45 类版权管理、 在线

社交网络服务等服务范围内获得商

标专用权。 “看见音乐” 作为产品

名称和网站名称， 在相关行业中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

看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成

立， 开展与欢唱公司业务相同的音

乐版权管理和代理等业务， 使用

“看见音乐” 注册为其企业字号。

2017年 10月， 看见公司抢注 kan-

jianyinyue.com 域名， 设立官网 ，

在官网、 官方微博、 微信中亦使用

众多“看见音乐” 标识， 使用欢唱

公司网页和宣传文稿， 引起公众混

淆。 欢唱公司也因此多次被第三方

用户投诉。

据此， 欢唱公司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法院判令看见公司立即停

止侵犯欢唱公司“看见音乐” 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 变更企业名称， 停

止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看见音

乐” 标识， 赔偿欢唱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 50万元。

看见公司则辩称， 看见公司名

称核准及设立时间均早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依法拥有“看见音乐”

的商标使用权，可以在原范围内继

续使用， 不存在恶意攀附的动机和

目的， 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看见公

司的行为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其提

供的服务与欢唱公司产生混淆或误

认， 构成对欢唱公司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 侵害欢唱公司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 一审法院判令看见公司立即

停止侵害欢唱公司“看见音乐” 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立即停止在

企业名称中使用“看见音乐” 字

样， 立即停止使用“kanjianyinyue.

com” 域名， 发布澄清声明， 消除

影响， 并赔偿欢唱公司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 30万元。

一审判决后， 看见公司向上海

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突出使用“看见音乐”

企业字号，构成商标侵权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认为， 看见

公司的企业名称注册时间虽早于涉

案注册商标的核准时间， 但由于其

企业名称的字号“看见音乐” 与欢

唱公司的注册商标相同， 在欢唱公

司商标核准注册之后， 看见公司如

在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突出使用企

业字号， 容易导致混淆的， 仍构成

侵犯被上诉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为何突出使用企业字号的行为

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上海知产法

院表示， 系因此种对企业字号的使

用行为已非完全对企业名称的使

用， 而是构成了具有识别商品或服

务来源意义上商标性使用。 看见公

司在其网站、 微博中脱离企业名称

单独使用了“看见音乐” 字样， 易

使相关公众误认为看见公司与欢唱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行为构成商

标侵权。

此外， 看见公司的行为是否构

成不正当竞争， 是否需要停止使用

企业名称中的字号， 需综合考虑看

见公司的主观恶意， 以及不停止使

用企业字号所产生的市场混淆程

度。 首先， 欢唱公司的“看见音

乐” 已经构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

品名称， 看见公司作为音乐行业的

从业者， 主观上不可能不知晓， 但

仍将“看见音乐” 作为企业字号予

以申请， 其主观上难谓善意。 其

次， 欢唱公司的“看见音乐” 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 看见公司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企业名称， 难以防止市场

混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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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长租”阻止“法拍房”
沪上首起执行异议虚假诉讼案件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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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德仓储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根据其出具的闵规划资源

〔2019〕 96 号 《关于收回吴泾镇

工-72 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补偿决定》， 已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将其应支付给贵司的补偿

款及利息提存于我处。 请贵司自

提存之日起五年内， 由贵司法定

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持相关有效

凭证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款。 逾期

不领取， 我处将依法上缴国库。

本处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

路 258 号 2 楼。 联系人及电话：

寿 文 婕 ， 64145600*2005 或

18917796726。

上海市闵行公证处

2020 年 1 月 6 日

公 告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为规避名下房屋被司

法拍卖， 一起债务纠纷诉讼的被执

行人曾某竟与人合谋， 捏造租赁关

系。 这也是上海首例由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的执行异议虚假诉讼案件。

记者从松江区人民法院获悉， 曾某

因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松江法院在一起执行异议之诉

案件中， 发现原告赵某与第三人曾

某存在捏造租赁关系对执行标的提

出执行异议的行为， 于是依法将案

件移送公安部门。

按照松江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

书， 曾某应当向李某偿付借款、 货

款及利息共计 600余万元， 某建筑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曾某及

某建筑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给付义务， 李某向该院申请强

制执行， 该院经审查后依法立案受

理。

执行过程中， 该院查封了曾某

名下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某处房屋并

裁定评估、 拍卖该房屋。 经评估，

该房屋价值 1200 余万元。 随后，

执行法官启动网络司法拍卖程序，

定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19 日在

“淘宝网” 公开拍卖该房屋。 2018

年 9 月 28 日， 就在即将开始拍卖

之前， 案外人赵某向该院提出执

行异议， 要求保障其对涉案房屋

的租赁权。 松江法院执行裁判庭

立案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了审查并裁定驳回案外人赵某

的异议。

因不服前述裁定， 案外人赵某

将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李某列

为被告， 被执行人曾某、 某建筑公

司列为第三人向松江法院提起诉

讼。 该院立案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 审理过程中， 合议庭发现

该案租赁合同的签订、 租金的支

付、 房屋的使用等均有诸多不合常

理之处， 引起了警觉。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 合议庭

发现被执行人曾某存在有能力履行

而拒不履行的行为， 故在庭审结束

后立即将该信息通报给了该院执行

局。 由于曾某、 赵某捏造租赁关系

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行为已

涉嫌虚假诉讼罪， 松江法院执行裁

判庭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最

终， 曾某因为涉嫌虚假诉讼罪被起

诉至法院。

曾某坦言， 听别人说可以通过租

赁权异议阻止执行， 所以请赵某作

为承租人出面提起异议。 法院审理

后认为， 曾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

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 其行为已

构成虚假诉讼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

成立。 被告人曾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可依法从轻处罚。 被

告人曾某当庭自愿认罪， 且案发后

积极配合后续执行， 可酌情从轻处

罚。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人曾某犯虚

假诉讼罪， 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冯曦慧

本报讯 一辆核载 7 人的

小客车， 却被强行塞进了 17

人， 驾驶员为多赚钱铤而走

险， 最终获刑。 日前， 这起由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超员载客案件宣判驾驶员郭某

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

并处罚金。

2019 年 7 月 23 日 8 时

许， 执勤交警在北翟路绥宁路

交叉口发现一辆疑似超员载客

的小型面包车， 于是示意该车

靠边接受检查。 车门打开后的

景象让民警大吃一惊： 这辆 7

座小客车上， 除驾驶席与副驾

驶席外，后排座位全部被拆除，

十多名乘客坐在小板凳上，将

车厢挤得密不透风。 在民警指

挥下，车内乘客鱼贯而出，包括

驾驶员在内共 17人。

被抓现行的驾驶员郭某向

民警交代， 他是某劳务派遣公司

的员工， 车上乘客均为该公司派

遣至某快递公司的临时工。 郭某

为了赚外快， 私自驾车运送这些

工人去上班， 从中收取路费。 民

警当场对郭某超员载客的违法行

为罚款 200元、 记 6分。

等待郭某的不仅是行政处

罚。 长宁检察院认为， 郭某运载

他人并收取相关费用， 其驾驶的

车辆应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营运车

辆， 且实际载客超过额定乘员

100%以上， 属于“严重超过额

定乘员载客”， 构成危险驾驶罪。

经该院提起公诉， 长宁区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 郭某犯危险驾驶

罪， 判处拘役 １ 个月， 缓刑 ２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元。

春节将至， 检察机关提醒驾

驶员， 切勿为了眼前利益而置自

身与乘客的安危于不顾。 同时，

乘客出行也要选择正规营运车

辆， 如发现车辆超员超载应主动

拒乘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7座小客车竟塞进17人
驾驶员因危险驾驶罪获刑

共享汽车巡检员

结伙“监守自盗”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7 名共享汽车巡检员

“监守自盗” 结伙作案， 切断 GPS 定

位装置， 盗窃共享汽车为私人所用。

日前，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 分别判处 7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或拘役， 并处罚金； 对被害单位的

财产损失， 责令各被告人退赔。

姚某是某物业公司的一名员工，

被派遣到某新能源公司一网点做共享

汽车的巡检工作。 2019 年 6 月， 姚

某在工作中偶然发现通过实施一些手

段， 便可以打开无法落锁的故障共享

汽车车门， 拆除车辆的 GPS 定位装

置， 使其不被发现和定位， 并找到备

用车钥匙启动汽车……姚某就这样将

车辆占为己用。

姚某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同事陆

某， 之后两人共同将盗来的共享汽车

用于上下班、 接送孩子等个人用途。

不久，与姚某一起工作的唐某某、

乔某、杜某某、潘某某、施某某等也知

道了其中之“奥妙”，在同年 6 至 7 月

亦开始分别结伙盗用共享汽车。

很快， 新能源公司后台技术检测

发现， 一些车辆在一段时间内无数据

反馈， 于是报案。

法院认为， 被告人唐某某、 乔

某、 杜某某、 潘某某、 施某某、 姚

某、 陆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分别结

伙盗窃被害单位财物， 数额较大， 其

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鉴于被告人乔

某、 潘某某、 陆某有自首情节， 可依

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唐某某、 乔某、

杜某某、 潘某某、 施某某、 姚某、 陆

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

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